关于做好2024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
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院部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我校将在近期开展2024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的选拔范围、名额和条件

1.选拔要求：详见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。 

2.推荐名额：根据文件精神，我校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名额不超过4名，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名额不超过2名，优秀教学团队的推荐名额不超过1个。

二、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程序与时间安排

1.1月17日（周三）—2月1日（周四），各院部组织学习动员，对照推荐选拔条件，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(申报人填写《镇江高专2024年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候选人申报简表》)，每院部至少评议推荐1名人选，并填写推荐意见，于2月2日（周五）上午11:00前由院部统一将推荐对象名单、《镇江高专2024年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候选人申报简表》、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并报校人事处，申报简表电子档通过办公平台发给人事处丁晔。简表内支承材料、相关证书原件一并先由所在院部审核，复印件盖院部章，再将审核后的复印材料统一装至档案袋内带至人事处师资科。相关证书包括：学历学位证书、高校教师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、近五年取得的教学成果证明、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、教改项目、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等复印件一套。
2.2月20日前学校组织专家评审。推荐对象被确定后，人选名单将在全校范围内公示。

3.公示结束后推荐对象根据申报情况填写相应的《培养对象推荐表》（省厅文件附件1，2，3，纸质版一式两份，电子文档通过办公平台发给人事处丁晔）、《202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推荐人选汇总表》（无需打印，电子文档通过办公平台发给人事处丁晔），并准备有关申报附件材料，附件材料详见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；校人事处整理汇总申报评审材料，并上报省教育厅师资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三、其它事宜

本通知中未涉及的有关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培养工作的其他事宜，均按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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